泽州县住建局涉企行政检查公示信息
（盖章）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频次
	检查标准

	1
	泽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燃气经营企业的燃气经营许可证取得情况、经营行为、企业从业人员管理等行政检查
	《山西省城镇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山西省燃气管理条例》、《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等法律条法规
	除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之外一年一次
	根据《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对检查出的隐患进行判定其为一般隐患或重大隐患

	2
	泽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对全县建筑市场主体相关资质的行政检查
	《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37条
	抽查不少于30%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

	3
	泽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经营行为、售楼场所等有商品房销售的行政检查。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一年两次
	是否建立监管银行目录、是否定期与银行对账、资金使用情况、开发企业是否具有资质证书留档资料等。

	4
	泽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物业企业有关装修和安全方面的事项

	《物业管理条例》《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晋城市物业管理条例》、

	
一年两次
	物业企业对装饰装修企业不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消除建筑安全事故隐患，对物业管理单位发现违规装修行为不报告的督查。



	5
	泽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物业企业服务方面，收费方面的问题
	《物业管理条例》《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晋城市物业管理条例》、
	一年两次
	物业服务企业未按规定公示物业服务、公共收费停车及其他有偿服务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和投诉电话等信息;


	6
	泽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内容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的通知建质〔2014〕153号
	一般房屋建筑工程原则上在基础、主体、装修三个阶段每阶段进行一次安全抽查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